高雄市私立正義高中105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名冊
	項次
	職   稱
	單位職稱
	姓    名
	姓 別
	備註

	1
	行政人員代表兼任主席
	學務主任
	吳益勝
	男
	

	2
	行政人員代表
	教務主任
	叢培麒
	男
	

	3
	行政人員代表
	輔導主任
	黃玉桂
	女
	

	4
	行政人員代表
	總務主任
	蔡永融
	男
	

	5
	行政人員代表
	生輔組長
	黃雯蘭
	女
	

	6
	行政人員代表
	中校教官
	林學樑
	男
	

	7
	教師代表
	教師
	黃淑絹
	女
	

	8
	教師代表
	教師
	蔡旻靜
	女
	

	9
	導師代表
	教師
	莊朝鈞
	女
	

	10
	導師代表
	教師
	吳孟珍
	女
	

	11
	家長代表
	家長
	石育清
	男
	

	12
	學生代表
	學生
（班聯會）
	俞繼淇
	女
	

	13
	學生代表
	學生
（班聯會）
	賴冠燁
	男
	


  1、本會委員性別比例：(女)7人：(男)6人 
  2、行政人員代表6人，導師代表2人，教師代表2人，家長代表1人學生代表2人，共計13人。
  3、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；導師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、學生代表合計共7人，不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。
附件二

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學生獎懲決定書
	學生姓名
	

	班級
	             年　　    　　班

	事實
	

	決定結果
	

	獎懲依據
	依據：學生獎懲要點第     條第     款。並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之決議辦理。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表決通過）

	決定理由
	

	備註
	當事人若不服，請在收到決定書後二十日內提出申訴，否則視為接受決定。


